
证券代码：002642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并完成过户登记暨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荣联科技”）

于近日接到股东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的通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王东辉先生、吴

敏女士向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经达”）协议转让第

一批公司股份的事项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完成时间为2021年3月25日，过

户数量共计26,803,212股，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根据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与山东经达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和《表

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约定，第一批股份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以外剩余的全部上

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事项即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经达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6,803,2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山东经达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合计145,128,6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6%。山东经达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济宁高新区国有资本管理办公室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拟将其

持有的公司53,606,425股股份分两批（第一批转让26,803,212股、第二批转让

26,803,213股）转让予山东经达，并将其持有的第一批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以外

剩余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山东经达行使，同时涉及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等相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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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95号），本次交易通过了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2021年2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王东辉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吴敏女士与山东经

达、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就其股份质押解除、还款

及转让事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王东辉先生及吴敏女士拟将上述第一批协

议转让涉及的股份26,803,212股（其中王东辉先生转让20,156,119股，吴敏女士转

让6,647,093股）转让予山东经达，占公司总股本的4%，以偿还其在华泰证券部

分质押债务、降低股票质押风险。 

2021年3月9日，公司收到山东经达转发的济宁高新区国有资本管理办公室出

具的《关于高新控股集团收购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相关事项的批

复》，同意济宁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控股的方式将荣联科技引入高新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16日、2021年2月10日、2021年2月23日、

2021年3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3月18日，公司收到山东经达转发的济宁市国资委出具的《济宁市国

资委关于同意济宁高新区财政局所属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荣联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相关事宜的批复》，以及济宁高新区财政局出具的

《济宁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关于同意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荣联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相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山东经达通过收购荣联科技

股份、认购荣联科技新增股份、表决权委托等方式取得其控制权，同时提供资金

支持。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的通知，获悉其第一批协议转让涉及质

押的无限售流通股26,803,212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并完成了股份过户手续，取

得了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1年3月25日。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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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协议

转让前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王东辉 是 20,156,119 20.03% 3.01% 

2017-10-11/ 

2017-10-18/ 

2017-11-06 2021-03-25 华泰证券 

吴敏 是 6,647,093 14.94% 0.99% 2019-12-25 

合计 — 26,803,212 34.97% 4.00%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东辉 80,468,358 12.01% 79,560,635  98.87% 11.87%      0 0.00%      0 0.00% 

吴  敏 37,857,107 5.65% 22,412,907  59.20% 3.34%      0 0.00%      0 0.00% 

合计 118,325,465 17.66% 101,973,542   86.18% 15.22%      0 0.00%      0 0.00% 

（二）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双方的持股及表决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享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享有表

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享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享有表

决权比

例 

山东经达 0 0.00% 0 0.00% 26,803,212 4.00% 145,128,677 21.66% 

王东辉 100,624,477  15.02% 100,624,477  15.02% 80,468,358 12.01% 0 0.00% 

吴敏 44,504,200  6.64% 44,504,200  6.64% 37,857,107 5.65% 0 0.00% 

上市公司 

其他股东 
524,951,636  78.34% 524,951,636  78.34% 524,951,636 78.34% 524,951,636 78.34% 

合计 670,080,313 100.00% 670,080,313 100.00% 670,080,313  100.00% 670,080,313 100.00%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山东经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803,21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00%；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合计145,128,677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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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股本的21.66%。山东经达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济宁高新区国有资本管理办

公室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2011年6月16日至2041年6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58193621XD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亮 

住所：济宁高新区海川路9号 

经营范围：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孵化；科技园区的开发与经营；工业厂房、

设备的租赁与销售；受托从事股权投资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业务除外）；矿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非金

属矿石及制品、金属矿石、煤炭（不含存储）、纺织品、纺织机械及配件、纺织

原料及辅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服装加工、销售；储备土地的综合开发

利用；土地储备市场化运作；土地整治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济宁高新区海川路9号 

联系电话：0537-6568565 

山东经达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济宁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高新区国有资本管理办公室

100%

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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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完成后，山东经达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济宁高

新区国有资本管理办公室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

更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相关部门的批复一致。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的实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未违反相关承诺。 

3、本次交易最终是否能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

的进展，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